
维修消防栓、更换总阀门工程合同 

委托单位：上海市静安区嘉发大厦第五届业主委员会 （以下简称甲方） 

受托单位：上海概平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工程管理单位：上海科瑞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甲方乙方委托乙方负责本工程的实施，丙方负责工程监管，现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经济合同法》有关规定，为了明确甲、乙双方权利和义务，现经甲、乙、丙。

三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 工程情况： 

1、工程名称：嘉发大厦更换修理消防栓，更换总阀门 

2、工程地点：大田路 129 弄 

3、工程内容：更换修理消防栓及总阀门  

二、 实施方式： 

根据甲方委托要求，乙方负责本工程项目的组织实施（包括：人工、材料、

质量），并对本工程的文明施工、安全生产负责，丙方负责工程监管及现场

协调工作。 

三、 工程造价及付款方式： 

1、 本工程造价共计，人民币：￥18500 元（大写：壹万捌仟元整） 

2、 工程施工完毕，甲方一次性全额付清工程款。 

四、 质量和验收： 

1、乙方负责组织施工，确保本工程质量达到施工验收标准。 

2、甲方接到乙方竣工通知单后，应在七天内组织验收，并于验收后三天内

签具验收证明。 

3、工程质量质保期一年，从甲乙双方工程正式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五、 双方责任： 

（一）甲方责任： 

1、甲方负责提供漏水相关信息及资料，并组织工程技术交底。 

2、甲方协助丙方负责提供必要的施工环境，因施工条件不具备，造

成乙方不能按期开工或影响乙方正常施工作业的，由甲方与丙方

负责协调，工期相应顺延，造成乙方经济损失的，按实际损失想

责任人索赔。 

3、甲方如有设计或技术要求变更，应书面提供设计单位或建设单位

变更单，并及时办妥图纸修改等相关手续，由此变更产生的所有

费用和延期由甲方承担。 

4、甲方未经验收提前使用或运行本工程设施，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

甲方承担，在质保期内，如属甲方使用不当的后果，由嘉发负责。 

5、甲方未按时组织验收或签具相应验收证明，造成工期延期由甲方

负责。 

（二）乙方责任 

1、 乙方应参加甲方组织的技术交底；编制及施工方案。 

2、 乙方施工周期与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施工过程记录在案，并要

求保存相关资料。 



3、 乙方应严格遵守政府有关部门和甲方为文明施工，环境保护和安

全生产等所制订的各项规章制度。 

4、 乙方对设计图纸与变更、设备与材料、施工现场和管理中可能存

在的错误和缺陷，乙方有义务在实施该部分工程内容之前向甲方书

面提出存在的错误与缺陷所在，在错误与缺陷消除 之前，乙方不

得实施存在错误与缺陷部分的工程内容，除非甲方有书面要求。 

5、 凡工程不符合验收标准的返工，及竣工验收后 365 天内发生确因

施工原因造成的质量问题，由乙方负责返工，并承担费用。 

6、 由于乙方责任，未能按合同期竣工，每逾期一天，乙方按工程造

价的万分之二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三）丙方责任 

丙方负责提供有关施工管线方面资料及信息，负责施工现场的秩序及

协调、配合工作。 

六、 不可抗力：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在该事件

发生之日起5日 内向对方通报不能履行的理由，在取得主管机关证明以后，

允许延期履行或者不履行合同，并可免予承担违约责任。 

七、 自合同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内，乙方未能完成查找漏水点工作，甲方可要

求乙方限期完成，逾期不能完成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工程实施工程中如

发生争议的，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工程所在地 的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 本合同未尽事项，双方可签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具有与本合同相同的法

律效力。 

九、 本合同一式_肆分_份，甲、乙方各执_壹_份，丙方执贰份，本合同经合

同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建设单位：上海市静安区嘉发大厦第五届业主委员会 

代理人： 

签约日期：2024 年 5 月 10 日 

 

 

施工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理人： 

签约日期：2024 年 5 月 10 日 

 

 

工程管理单位：上海科瑞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代理人： 

签约日期：2024 年 5 月 10 日 

 


